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產業環保法規溝通平台-草案意見提案單
	案由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三十一條及第四條附錄一至附錄三、附錄八、附錄十及附錄十一、第三十二條附錄十八修正草案。

	案件
說明
	環境部預告修正「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及附錄。該辦法自92年12月3日發布施行，歷經數次修正，最近一次為114年1月2日。因資訊技術發展快速，監測系統軟硬體架構及資料格式日益多元，主管機關為強化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管理並統一審核標準，規劃建立中央審核制度，並修正第二十二條、第三十一條及相關附錄。
修法重點摘要：
1、 依修正草案第三十一條規定，未來連續自動監測設施之數據採擷與處理系統須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審核機構完成系統審核並取得合格證明後始得使用；既有設置之系統亦須於民國116年1月1日前完成審核並取得合格證明。此制度調整意味著企業在新設、汰換或升級監測系統時，除設備設置與操作外，亦須配合系統審核程序及相關文件準備，相關法規遵循及技術配合需求將增加。
2、 修正草案亦強化監測設施操作與數據管理之查核機制。依第三十一條規定，若公私場所一年內多次違反監測設施操作或管理規定，主管機關得要求重新取得系統審核合格證明，並須在一定期間內定期辦理相對準確度測試查核並提報結果；若涉及申報不實且情節重大，相關監測設施亦可能需長期接受較高頻率之確認與查核，將提高企業在監測設備操作、數據紀錄及申報管理方面之合規要求與維運成本。
整體而言，本次修正將使企業在監測系統管理、資料處理、設備維運及法規遵循方面面臨更高的技術與行政配合需求，相關企業可能需提前規劃系統管理及監測資料管理機制，以因應制度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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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貴公司填寫表單後，於115年3月27日（星期五）中午12點前，回傳至工總邱啟倫Email：clchiu@cnfi.org.tw、江昀融Email：yjchiang@cnfi.org.tw。亦可直接填寫線上意見提案單：https://forms.gle/ipHwyXKA4Nsgut6T6。
※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全國工業總會邱啟倫、江昀融，電話：02-27033500#17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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